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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被保险人申请，保险人同意，本保单项下第八条(下层保险赔偿限额的减少或用尽)条款

全部删除，替换为以下内容： 

 

尽管本保单保险责任条款的约定，如果下层保险因损失赔付而减少或用尽，本保单将： 

(一) 当下层保险的赔偿限额减少时，就其后发生的损失继续承担下层保险所剩余的

赔偿限额之上的超赔保险责任；或 

(二) 当下层保险的赔偿限额用尽时，且当其后发生的损失并没有在本保单项下除外

时，代替原保单承担保险责任。 

当下层保险的赔偿限额用尽，但底层保单的分项赔偿限额还未用尽及本保单代替原底层保单

承担保险责任时，本保单亦代替原底层保单承担分项赔偿限额。 

 

在测定下层保险的赔偿限额是否减少或用尽时，任何一个或多个下层保险人已支付或已同意

支付的赔偿中，少于其应付的赔偿责任时，其赔偿被当作或视为相等于该下层保险人已经为

其应付的赔偿责任作出赔偿。 

 

本保单的其他条款和条件保持不变。 

 

 

 


